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姜天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龙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龙翼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６７

，

３３６

，

４９２．１２ ２６１

，

９６８

，

３０４．４６ 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２

，

５３２

，

０９９．２０ ３１

，

９５４

，

８８０．０３ １．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３１

，

８７０

，

９３７．２４ ３０

，

３５４

，

５６７．５３ ５．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３

，

６３８

，

４９６．０２ －６９

，

８６５

，

３５０．１０ ４８．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４．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４．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０％ ２．４８％ －０．１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９５４

，

０７３

，

４２８．５９ １

，

９７７

，

０３８

，

２２９．１４ －１．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４３６

，

１７２

，

４８７．２６ １

，

３９２

，

６３９

，

２５４．０７ ３．１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２

，

９９０．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３５

，

７５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６５

，

０７８．３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６

，

６７５．６４

合计

６６１

，

１６１．９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３

，

６１２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姜天武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６２％ ２５４

，

９７６

，

８６５ １９１

，

２３２

，

６４９

李建伟 境内自然人

９．１４％ ６１

，

９４６

，

０７９ ４６

，

４５９

，

５５９

质押

１５

，

３９１

，

８０３

李军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２％ ４２

，

８６６

，

９２８ ３２

，

１５０

，

１９６

质押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李菁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２％ ４２

，

８６６

，

９２８ ３２

，

１５０

，

１９６

质押

２２

，

７１６

，

７３１

张爱纯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２％ ４２

，

８６６

，

９２８ ３２

，

１５０

，

１９６

伍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 ７

，

４２８

，

７００ ５

，

５７１

，

５２５

涂云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３

，

８３２

，

７５７ ２

，

８７４

，

５６７

何晓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３

，

６１２

，

８７０ ２

，

７０９

，

６５２

吕湘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２

，

４８５

，

３８５ ０

高智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４６９

，

４７９ １

，

２３４

，

７４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姜天武

６３

，

７４４

，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

，

７４４

，

２１６

李建伟

１５

，

４８６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４８６

，

５２０

李军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李菁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张爱纯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１６

，

７３２

吕湘春

２

，

４８５

，

３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８５

，

３８５

彭卫国

２

，

４６６

，

０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６６

，

０８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２８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２８

，

５００

伍伟

１

，

８５７

，

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５７

，

１７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３３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３３

，

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姜天武及一致行动人伍伟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对于其他股东，公

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本期下降

５２．６８％

，主要系备货购入原材料及家居用品增加、购置长期资产等所

致；

应收票据本期下降

３６．２５％

，主要系前期应收票据收回；

预付款项本期增长

１１７．７４％

，主要系备货购入原材料及家居用品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本期增长

５６．５６％

，主要系应收自主行权款及员工备用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增长

４０．０３％

，主要系预付工程款增加；

应交税费本期下降

６０．８５％

，主要系支付前期税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下降

４８．３４％

， 主要系备货购入原材料及家居用品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下降

２６２．９０％

，主要系购置长期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下降

１０５．４８％

， 主要系由于借款减少相应利息支出减

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采用自主行权的模式，行权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６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相关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

期自主行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２０１５－０２３

）， 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非公开发行股权的预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公告》（

２０１６－

００６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２０１６－００７

），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０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

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姜天武；李建伟；

李菁；李军；张爱

纯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

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本公司构成竞争的任

何业务或活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湖南梦洁家纺股

份有限公司

不再通过任何方式向长沙梦洁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方式的资助、

支持、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股权激励承诺

姜天武

将认真配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

施。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８－１１－

２０

严格履

行。

湖南梦洁家纺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不为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购买标的股

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８－１１－

２０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姜天武；李建伟；

李菁；李军；张爱

纯；陈共荣；曾江

洪；胡敏玲；龙翼；

屈茂辉；陈浩；涂

云华；伍伟；成艳、

何晓霞、张倬仙

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四、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５

，

６３４．８３

至

６

，

７６１．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

，

６３４．８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品牌宣传及市场推广进一步加强，费用管控持续推进。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天武

2016年4月27日

股票简称:

*

ST金路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2016—21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停牌一天

,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2.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

*ST

金路”变更为“金路集团”

,

证券

代码

000510

保持不变

,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更为

10%;

3.

公司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640,878.27

元

,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3

年、

2014

年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13

日起

,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

证券简称由“金路集团”变更为

“

*ST

金路”

,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5%

。

二、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公司

2015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公司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2,008.92?

万元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

154,252.73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4,713.16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81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

,

公司认为

:

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已消除

,

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

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2.

公司股票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

亦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3.2016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第十五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

险警示的议案》

,

公司决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1.

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

优化整合内部产业

,

转让三家子公司股权及部分存量资产

报告期

,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

优化整合内部产业

,

公司转让了下属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全部股权实现收益

;

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出售了部分存量资产

,

实现了一定的转让收益

;

同时其第三墙销

售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

使得利润有所增长。

2.

强化公司运营管理及内部控制

报告期

,

公司不断强化内部控制

,

从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上规范公司运营流程

,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

继续

实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资金统筹管理

,

降低物资采购成本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进一步强化量本利分析

,

科学

组织生产

,

尽可能实现装置经济运行

;

加强生产过程控制

,

加大节能降耗管理力度

,

降低生产成本

,

通过技术创

新、优化工艺以及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等方式优化产品、产业结构

,

力争形成比较优势谋求公司稳定和持续

发展。

通过上述手段和措施

,

公司

2015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公司

2015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公司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2,008.92

万元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

154,252.73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713.16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81

万元。

四、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

收到深圳证劵交易所《关于对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6

】第

90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

收到问询函后

,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

,

根据问询函要求

,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书面回复

,

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

问题

1.

你公司年报非经常性损益部分披露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实现净利润

7804.8

万元

,

请详细说明

所处置的非流动资产详情

,

包括不限于交易对手方、交易定价原则、交易标的的历史沿革、前期是否计提减

值准备、协议签署时间、交易过户时间、款项是否收到等

,

并对照《股票上市规则》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履行相

应审批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过程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

公司

2015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实现净利润

7804.8

万元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处置单位 集团本部 集团本部 集团本部

非流动资产处置项目

转让石墨烯合同中享有的全

部权利及义务

以房屋及土地对物业公司

投资并转让其股权实现收益

其他零星物资处置

交易对方 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零星

交易定价原则 以评估值为基础的协议价 以评估值为基础的协议价 市场价

标的历史沿革

转让标的情况：为金路集团

与中科院金属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签署的技术合同中约定

的金路集团所享有的

全部权利及义务

金路大厦办公楼于

１９９５

年末竣工后投

入运行至今

处置的废旧物资

前期是否计提减值准备 否 否 否

实现的资产处置收益

１７３１．７６

万元

３８８５．３６

万元

０．６６

万元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交易过户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无需过户

款项是否收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９

月

１

日

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 第九

届第六次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转让权益及合同权利义务的议案》

１．

公司第九届第十三次董事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２．

公司第九届第十四次董事局会

议， 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局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四川金

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

案》

３．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

让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子公司按照管理制

度进行审批处理

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

权益及合同权利义务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所载公司公告）

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２．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所载公

司公告）

无需

披露

(

表

1)

处置单位 美侬公司 高新材料公司 树脂公司

非流动资产处置项目

德阳经开区管委会收储土地

及地上附着物

高新公司转让部份房屋及机器

设备

隔膜电解槽等报废设备处置

交易对方 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万兴建筑拆除有限公

司

交易定价原则 以评估值为基础的协议价 以评估值为基础的协议价 公开招标价

标的历史沿革

美侬公司位于德阳市沱江西路

９

号的

４２

，

３１６．００

㎡土地

用途由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变更为

城镇住宅、商住用地，

德阳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德阳

市总体规划，收回美侬公司土地使

用权

６３１０

㎡

该资产位于德阳市八角工业

区，大部份资产购建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４

年底投入运行，个

别资产购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期

间并相继投入使用。后租赁给

广东联塑公司使用。

第一批

９３

年约

４０

支， 第二批

９４

年

２０

支，

９６

年

８

支，

２０００

年

４０

支，

２００１

年

２８

支

前期是否计提减值准备 否 已计提资产减值

８０４．６０

万 已计提资产减值

１４２．５

万

实现的资产处置收益

１２１６．７６

万元

７１０．９２

万元

３０３．２３

万元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交易过户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年

２８

日

款项是否收到 已收到全部收储款

２４１３．１４６

万元 已收到全部转让款

１２００

万元 已收到全部转让款

款项收到时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２

月

７

日、

８

日、

９

日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６

日、

１９

日，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５

日

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是 是 是

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是 无需披露

(

表

2)

处置单位 岷江电化、高新、金仓公司等 合计处置收益

非流动资产处置项目 零星固定资产处置

交易对方

四川德阳红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德阳市旌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等单位

交易定价原则 市场价

标的历史沿革 为报废的车辆及已无法使用的其他固定资产

前期是否计提减值准备 已计提资产减值

９．９０

万

实现的资产处置收益

－４３．８９

万元

７８０４．８

万元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月

交易过户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月

款项是否收到 是

款项收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９

月

１

日

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是

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无需披露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意见

:

1.

非流动资产处置明细情况

序号 非流动资产处置项目 处置主体 交易对方 处置收益（万元） 备注

１

转让石墨烯合同中享有的

全部权利及义务

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１

，

７３１．７６

注

１

２

以房屋及土地对外投资并

转让其股权实现收益

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

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８５．３６

注

２

３

转让部份房屋及机器设备 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１０．９２

注

３

４

政府收储土地及地上附着

物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１

，

２１６．７６

注

４

５

隔膜电解槽等报废设备处

置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四川省万兴建筑拆除有限

公司

３０３．２３

注

５

６

零星固定资产处置

岷江电化、金路高新材料、金仓

公司等

德阳市旌龙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等单位

－４３．８９

７

其他零星物资处置 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６

合计

７

，

８０４．８０

注

1:

金路集团

2014

年

12

月

22

日第九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决定

,

将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前期合作中产生

的相关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

不包括入股组建德阳烯碳科技公司的技术

)

所享有的权益及与中科院金属研究

所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中公司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

转让给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转让价款

1,848

万元

,

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6

日收到转让款

3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30

日收到余款

1,548

万元

,

转让价款已按合

同规定全部收到。转让收入

1,848

万元以转让价款按合同规定收到且相关技术成果、资料已移交时确认

,

其账

面成本为

0

元

(

相关研发费用已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

),

扣除转让税金后

,

实现处置收益

1,731.76

万元

,

计入

营业外收入。

注

2:

金路集团以其办公楼金路大厦作价

6,000

万元加现金

200

万元于

2015

年

10

月设立四川金路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

投资时点该资产账面净值

2,114.64

万元。房产已经四川良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川良

友房地评估

(2015)

字第

256

号评估报告评估。因金路集团将金路物业公司全部股权在

2015

年转让给成都市华

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所有款项在

2015

年已收到并已完成了过户及工商变更手续

,

以房产投资形

成的增值收益

3,885.36

万元得以最终实现

,

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3:

金路集团

2015

年

11

月将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的、目前由四川联塑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承租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转让给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转让价款

1,200

万元。

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

,

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出租给四川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使用

,

租赁期为

1

年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资产转让协议》

,

本次转让上述资产后

,

上述租赁关系也将转移给威龙鑫商贸公司。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已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以中企华评报字

[2015]

第

4054

号评估报告评估

,

评估价为

1,164

万元。根据资产转让协议

,2015

年

12

月

9

日

为转让交割日

,

该交易所有款项在

2015

年已全部收到

,

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

431.66

万元

,

扣

除转让税金

57.42

万元

,

转让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实现利润

710.92

万元

,

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4:2014

年

11

月

5

日

,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德阳开发区管委会

)

与金路集团原下属

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

,

德阳开发区管委会将位于德

阳市沱江区西路

9

号的宗地面积

42,378.00

㎡中的凤凰山路规划用地

6,319.00

㎡收回

,

德阳开发区管委会收回

土地使用权后支付美侬公司土地补偿款

2,296.96

万元

,

支付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

116.19

万元

,

两

项补偿款共计

2,413.15

万元

,

美侬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前收到全部补偿款并在

2015

年

11

月

6

日取得变更

后的国有土地所有权证

,

因此与该交易相关的收益与风险在

2015

年度转移。该宗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对应的

账面净值为

1,196.39

万元

,

美侬公司取得土地补偿收益

1,216.76

万元

,

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5:

金路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将隔膜电解槽等报废设备处置给四川省万兴

建筑拆除有限公司

,

处置款项已在

2015

年

12

月全部收到

,

处置该等设备实现收益

303.23

万元

,

已计入营业外收

入。

2.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金路集团及其子公司处置上述资产已办妥移交或过户手续

,

已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

计入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益金额无误

,

我们认为

,

金路集团上述非流动资产处置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2.

你公司年报非经常性损益部分披露

:

“处置控股公司产生的收益”

8857.56

万元。经查

,2015

年

11

月

28

日

,

你公司公告称

,

将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美侬公司”

)

、四川金路房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房产公司”

)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

将四川金路塑胶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转让给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请你

公司详细说明上述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

,

包括不限于股权、资产交割具体日期、交易款项收回日期以及相关

会计处理情况

;

说明交易标的美侬公司、房产公司分别应付公司往来款

10497.07

万元、

829.7

万元的收回日期

,

并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同时请你公司核查交易对手方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主要

股东、董监高在人员、业务等方面存在的任何关系。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交易的财务会计处理

过程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

处置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第十四次董事局、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局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金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庭广厦公司

),

股权转

让协议中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

,

华庭广厦公司向公司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

待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3

个工作日内

,

华庭广厦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完毕

全部股权收购款。华庭广厦公司向公司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

付款完毕后

,

华庭广厦公司

可行使在美侬公司、房产公司、物业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

,

双方应在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办

理完毕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华庭广厦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7

、

30

日以现金方式向公司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

共计

6,112

万元

,

华

庭广厦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完毕剩余股权收购款

6,112

万元

,12

月

17

日代四川金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欠公司的往来款

829.79

万元

,

代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三次支付欠公司

的往来款

10,497.07

万元

,

其中

:12

月

16

日支付了

5,000

万元

,12

月

17

日支付了

4,170.21

万元

,12

月

18

日支付了

1,

326.86

万元

,

合计金额

10,497.07

万元。双方已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了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处置控股公司股权收益情况如下

:

序号 被处置单位 处置收益（万元） 备注

１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５９９．６７

注

１

２

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３．４５

注

２

３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１６

注

３

４

四川金跃化工有限公司

５．２７

清算损益

合计

８

，

８５７．５５

注

1: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3,800

万元

,

转让时公司持有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98%

的股权

,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980

万元

,

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2,744

万元

;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持有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的股权

,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20

万元

,

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56

万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前所有年度至

2015

年

12

月末累计亏损金额

-4,799.67

万元已计入各期合并报表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在股权转让时实现合并投

资收益

7,599.67

万元。

注

2:

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2,300

万元

,

转让时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800

万元

,

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1,500

万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累计实现损益

266.55

万元已计入各期合并报表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在股权转让时实现合并投资收益

1,233.45

万元。

注

3: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6,200

万元

,

转让时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6,200

万

元

,

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0

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当期损益

-19.16

万元已计入当期

合并报表

,

故转让实现合并投资收益

19.16

万元。

2. 2015

年

11

月

,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的、由四川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承租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转让给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转让价款

1,200

万元。上述房屋、

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

,

四川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出租给四川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使用

,

租赁

期为

1

年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资产转让协议》

,

本次转让上述资产后

,

上述租赁关

系也将转移给威龙鑫商贸公司。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已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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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价为

1,164

万元。根据资产转让协议

,2015

年

12

月

9

日为转让交割

日

,

该交易所有款项在

2015

年已全部收到

,

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

431.66

万元

,

扣除转让税金

57.42

万元

,

转让该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资产实现利润

710.92

万元

,

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3.

交易方向公司出具了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

明。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四川润坤律师事务所对交易对手方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与公司、公司主要股

东、董监高在人员、业务等方面是否存在任何关系进行了核查

,

四川润坤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认为

: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华庭广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意见

:

1.

处置控股公司基本情况

经金路集团第九届十四次董事局、 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局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金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庭广厦公司

),

股权转

让协议中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

,

华庭广厦公司向公司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

待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3

个工作日内

,

华庭广厦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完毕

全部股权收购款。华庭广厦公司向公司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

付款完毕后

,

华庭广厦公司

可行使在美侬公司、金路房产公司、金路物业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

,

双方应在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

5

个工

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华庭广厦公司

2015

年

11

月

27

、

30

日以现金方式向金路集团预付全部股权收购款的

50%,

共计

6,112

万元

,

华庭广厦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现金方式向金路集团支付完毕剩余股权收购款

6,112

万元

,

另支付四川金路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金路公司的往来款

829.79

万元

,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欠金路公司的往来

款

10,497.07

万元。双方已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了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处置控股公司股权

收益情况如下

:

序号 被处置单位 处置收益（万元） 备注

１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５９９．６７

注

１

２

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３．４５

注

２

３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１６

注

３

４

四川金跃化工有限公司

５．２７

合计

８

，

８５７．５５

注

1: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3,800

万元

,

转让时金路集团持有四川美侬纺织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98%

的股权

,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980

万元

,

母公司个别报表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2,744

万元

;

金路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持有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的股权

,

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余额

20

万元

,

金路树脂个别报表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56

万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美侬纺织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之前所有年度至

2015

年

12

月底累计亏损金额

-4,799.67

万元已计入各期合并报表

,

按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

,

在股权转让时实现合并投资收益

7,599.67

万元。

注

2:

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2,300

万元

,

转让时金路集团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800

万元

,

母公司个别报表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1,500

万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金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前所有年度至

2015

年

12

月底累计实现损益

266.55

万元已计入各期合并报表

,

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在股权

转让时实现合并投资收益

1,233.45

万元。

注

3:

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6,200

万元

,

转让时金路集团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6,

200

万元

,

母公司个别报表转让实现投资收益

0

元。编制合并报表时

,

因四川金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当期损益

-

19.16

万元已计入当期合并报表

,

故转让实现合并投资收益

19.16

万元。

2.

将四川金路塑胶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转让给成都威龙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详见

上述一、

1

、注

3

。

3.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金路集团上述股权转让在

2015

年度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其他代付款项

,

已

办妥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会计处理无误。转让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已在

2015

年度收到全部资产转

让款

,

移交对外租赁关系

,

会计处理无误。我们认为

,

金路集团上述股权及房屋、建筑物及设备等资产转让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3.

年报显示

,

本报告期内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亏损

1.18

亿元

,

四川岷江电化

有限公司亏损

1471.22

万元。请详细说明上述子公司亏损的具体原因、对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公

司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

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PVC

树脂和烧碱的生产与销售

,

四川岷江电

化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石生产与销售。本年度

,

受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影响

,

国际油价持续走低

,

公司主导产

品

PVC

树脂、电石价格持续走低

,

无资源与产业链竞争优势的

PVC

树脂生产企业、电石生产企业大都出现了

大幅度的亏损。

(

一

)

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亏损

1.18

亿元的主要原因为

:

1.

树脂公司为电石法生产

PVC,

因行业景气度不断下滑

,

下游需求不振和原油暴跌

,

乙烯法

PVC

凭借成本

优势挤占电石法

PVC

市场。

2.

公司主业氯碱行业属高耗能行业

,

本地区电价很高

,2015

年全年含税均价高达

0.5733

元

/

度

,

使得树脂公

司主导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

3.

树脂公司每年固定资产折旧为

10543.94

万元

,

职工薪酬

(

含五险一金

)

为

10790.30

万元

,

财务费用

2192.69

万元

,

加上其他费用

,

公司的产品利润难以消化上述费用。

(

二

)

下属子公司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亏损

1471.22

万元的主要原因为

:

1.

受氯碱行业开车率不足影响

,

电石消费量降低

,

全国电石开工率不足

60%,

电石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加

剧。

2014

年以来涉及电石这一传统典型“两高”产品的国家产业政策也再次加码

,

受国家产业政策约束进一

步加强

,

电石企业高成本低售价盈利空间变小

,

2.

岷江电化公司年固定资产折旧为

2034.10

万元

,

职工薪酬

(

含五险一金

)

约为

5068

万元

,

财务费用

1394.26

万元

,

加上其他费用

,

其产品利润难以消化上述各项费用。

(

三

)

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

2016

年

,

公司一是加强内部管理

,

通过内部挖潜降耗与生产环节的稳定高效降低生产成本

;

二是强化原材

料的采购管理

,

通过招标比价

,

与上游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

三是密切跟踪市场

,

抓住国

家“供给侧”改革的有利机会推高产品价格

;

四是加强新产品开发

,

通过差异化的产品投放市场提高盈利能力

;

五是积极跟踪国家电力改革政策

,

力争在公司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的电力成本能实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通过以上措施

,

努力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016

年

4

月

15

日

,

公司披露了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经初步测算

,

本公司

2016

年一季度已经实现扭亏

为盈

,

上述措施已初显成效。

问题

4.

你公司年报“收入与成本”部分披露

,

本期“其他产品”实现毛利

8628.21

万元

,

毛利率

77.36%

较上期

增加

29.76%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其他产品”的详细内容

,

本期毛利率大幅增加的原因

,

并请提供相应证明材

料。

回复

:

本期“其他产品”实现毛利

8628.21

万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产品名称 毛利额（万元） 备注

电 石

５

，

９０８．４６

内部销售收入合并报表已抵销

第三墙

１

，

９７９．６８

纺织产品

３２６．３８

内部销售收入合并报表已抵销

化危品仓储运输及贸易

２７７．８５

房地产

６６．８０

零星材料销售及租金等

６９．０４

合 计

８

，

６２８．２１

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

:

1.

电石

2015

年销售毛利为

210.56

元

/

吨

,

较上年同期的

113.40

元

/

吨上升

97.16

元

/

吨

,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优

化供应链及物流运输渠道

,

大宗材料炭材采购成本下降

,

使得电石毛利率上升

;

2.

公司下属子公司高新材料公司报告期积极拓展市场

,

加大对毛利率高的第三墙产品的销售力度

,2015

年第三墙销量及销价较

2014

年大幅上升

,

使得第三墙产品销售毛利上升

1590

万元。

问题

5.

年报显示

,

本期你公司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88.29%,

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原因为“岷江电化公

司运输装卸费用同比上升”

,

请详细说明运输装卸费用上升的详细原因及其影响金额

,

以及你公司将运输装

卸费用计入销售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说明你公司其他方面销售费用增加的原因、相关会计核算政策

是否发生变更及其合规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内容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2014

年岷江电化公司向树脂公司销售电石

,

采取的销售模式为出厂价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电石的运输费用由运输公司开具发票给树脂公司

,

即由树脂公司承担电石的运输费用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

树脂公司将原材料

-

电石的运输费用计入原材料成本。

2015

年经岷江电化公司与树脂公司协商一致

,

采取的电石销售模式为到厂价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电

石的运输费用由运输公司开具发票给岷江电化公司

,

即由岷江电化公司承担电石的运输费用

,

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

岷江电化销售产品

-

电石的运输费用计入销售费用—运输费用

,

因此岷江电化公司

2015

年销售

费用较

2014

年上升了

3574

万元。

(2)

其他方面销售费用情况

树脂公司由于营业收入

2015

年度较

2014

年度减少

44,318.89

万元

,

降幅

22.57%,

因此树脂公司销售费用中

的运输装卸费用相应减少

577.44

万元

,

降幅

22.82%

。

公司销售费用中除运输费用同比上升外

,

由于

2015

度营业收入规模有所下降

,

其他销售费用同比有所下

降

,

下降金额为

94.68

万元。

上述运输装卸费用的变化属于运输费用结算方式发生变化

,

不属于会计核算政策变更

,

公司采取的核算方式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意见

:

1.

两年度销售费用变动如下

(

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运输费

５

，

７７７．２８ ２

，

７１６．９６ ３

，

０６０．３２ １１２．６４％

其中：岷江电化公司

３

，

５８４．９０ ９．９１ ３

，

５７４．９９ ３６０７４．５７％

树脂公司

１

，

９５３．１５ ２

，

５３０．６０ －５７７．４５ －２２．８２％

职工薪酬

３１８．１０ ３３６．１３ －１８．０４ －５．３６％

其他

２２９．３０ ３０５．９５ －７６．６５ －２５．０５％

合计

６

，

３２４．６７ ３

，

３５９．０４ ２

，

９６５．６３ ８８．２９％

2.

运输装卸费用上升的详细原因及其影响金额

金路集团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向金路集团下属另一子公司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购

买电石产品用于生产

,

在

2014

年度电石销售采用出厂价

,

电石运输装卸费用由金路树脂公司承担

;2015

年度电

石销售采用到厂价

,

电石运输装卸费用由岷江电化公司承担

,

运输装卸费用在电石销售价格中体现。

岷江电化公司

2015

年度共发生运输装卸费用

3,584.90

万元

,2014

年度运输装卸费用

9.91

万元

,

岷江电化公

司

2015

年度运输装卸费用较

2014

年增加

3,574.99

万元。

3.

其他方面销售费用情况

树脂公司由于营业收入

2015

年度较

2014

年度减少

44,318.89

万元

,

降幅

22.57%,

因此树脂公司的销售费用

中的运输装卸费用相应减少

577.45

万元

,

降幅

22.82%

。

金路集团职工薪酬等其他销售费用由于

2015

度营业收入规模减少

,

其他销售费用略有降低。

4.

相关会计核算政策是否发生变更

从岷江电化

(

茂县

)

到金路树脂公司

(

罗江

)

的运输均是委托给具有危险品运输资质的集团外部专业运输

公司进行的

,

该费用的结算从

2015

年起改变结算方式

,2015

年以前运输费用由树脂公司承担

,

树脂公司承担的

电石运输装卸费用计入电石采购成本

,

随着生产进程结转入库存商品成本

,

在库存商品实现销售时

,

结转入主

营业务成本。

2015

年度岷江电化公司承担的电石运输装卸费用由于属于库存商品运输装卸费用

,

因此在发

生时直接计入销售费用。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岷江电化公司与金路树脂公司的内部交易涉及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 未实现的利润已按实际发生金额抵销。

2015

年度岷江电化公司承担的运输装卸费用属于集团外部

交易

,

不涉及合并抵销

,

导致其在合并财务报表反映为销售费用增加。

上述只是因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导致核算口径的变化

,

不涉及会计核算政策的变更。

4.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

,

金路集团运输装卸费用的变化属于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导致

,

不属于会计核算政策变化

,

相关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6.

你公司年报“预付账款”部分

,

上期存在的预付“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出让金

4800

万元

,

本期已结转

,

请详细说明相关土地是否已获取

,

款项是否已支付完毕

,

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情况。请你公司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

经公司

2012

年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

美侬公司将位于德阳市沱江区西路

9

号的宗

地面积

42,378.00

㎡

,

土地用途由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德阳市人民政府以《关于四川美侬纺织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市区沱江区西路

9

号出让性质土地改变土地用途的批复》【德府地

[2015]40

号】批准该

事项。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

64,372,200.00

元

,

相关税费

2,214,518.12

元

,

共计支付

66,586,

718.12

元。

2015

年

10

月已办理完毕该土地性质的变更手续

,2015

年

11

月

6

日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

,

权证号分

别为德府国用

(2015)

第

15884

、

15885

号。 美侬公司将支付的土地出让款及税费

6,658.67

万元增加无形资

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美侬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

借

:

无形资产

2,214,518.12

元

贷

:

应交税费

2,214,518.12

元

借

:

无形资产

64,372,200.00

元

贷

:

应付账款

-

经开区财政局

64,372,200.00

元

(64,372,200.00

元中包含

:2012

年

12

月支付的

4800

万元

,2015

年

11

月支付的

16,372,200

元

)

经公司第九届十四次董事局会议、 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局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

司将持有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已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上述土地也随同股权一

并转让

,

美侬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意见

:

1.

基本情况

经

2012

年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

金路集团将位于德阳市沱江区西路

9

号的宗地面积

42,

378.00

㎡

,

土地用途由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德阳市人民政府以《关于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市区沱江区西路

9

号出让性质土地改变土地用途的批复》【德府地

[2015]40

号】批准该事项。截

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实际支付土地补偿款

6,437.22

万元

(

含前期支付的

4,800

万元

),

相关税费

221.45

万元

,

共计支付

6,658.67

万元

,

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

2015

年

10

月已办理完毕该土地性质的变更手续

,2015

年

11

月

6

日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

,

权证号分别为德府国用

(2015)

第

15884

、

15885

号。美侬纺织将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及税费

6,658.67

万元增加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经金路集团第九届十四次董事局会议、 第九届第十三次监事局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金路集团将持有的下属全资子公司美侬纺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市华庭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双方已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上述土地使用权也随同股权一并

转让

,

美侬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

详见上述一、

1

、注

4

。

2.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

,

上述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7.

你公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为

837.31

万元

,

上年为

4200.29

万元。要求公司说明相关资产减

值测试过程、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和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

一

)

公司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4200.29

万元

,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根据鉴于国家及氯

碱行业淘汰高能耗、工艺落后的隔膜碱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

,

对烧碱隔膜碱

设备及配套资产组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802.47

万元

;

对已停业且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四川德阳振云塑胶有

限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89.19

万元

;

按照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对原材料等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290.9

万元。

(

二

)

、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于

2015

年末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

主要对下述存在减值

迹象的存货及应收款项提取了减值准备

:

(1)

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根据库存商品

pvc

树脂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

PVC

树脂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408.61

万元

;

对原材料电石

,

根据其进一步加工所需成本与其生产的成

品

PVC

树脂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100.01

万元

;

(2)

下属子公司高新公司根据库存商品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革膜产品的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23.90

万元

;

对原材料根据其进一步加工所需成本与其生产的成品革膜的

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93.34

万元

;

(3)

下属控股子公司岷江电化公司对其原材料炭材进行了减值测试

,

年末时炭材价格持续走低

,

根据其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95.71

万元

;

(4)

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高新公司加强应收款项的管理

,

根据合同收回了应收款项

,

按企业会计准则及

本公司的会计政策

,

坏账损失转回

842,669.48

元。

以上

4

项合计

,

公司

2015

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为

837.31

万元

,

考虑了充分性和合理性

,

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专项意见

:

1.

金路集团

2014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金路集团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4,200.29

万元

,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3,

802.47

万元。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因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

市场价格

)

无法取得

,

因此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作为可收回金额。根据树脂公司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测试结果与账面价值差异及鉴于国家及氯

碱行业淘汰高能耗、工艺落后的隔膜碱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

,

对烧碱隔膜碱

设备及配套资产组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802.47

万元。

应收款项及存货减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金路集团会计政策进行了测试

,

对测试差异进行了会计

处理。

2.

金路集团

2015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1)

存货减值准备

①

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根据库存商品

pvc

树脂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

PVC

树脂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408.61

万元

;

对原材料电石

,

根据其进一步加工所需成本与其生产的成

品

PVC

树脂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100.01

万元。

②

下属子公司高新公司根据库存商品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革膜产品的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23.90

万元

;

对原材料根据其进一步加工所需成本与其生产的成品革膜的

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比较

,

对其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93.34

万元。

③

下属控股子公司岷江电化公司对其原材料炭材进行了减值测试

,

年末时炭材价格持续走低

,

根据其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之间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95.71

万元。

(2)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高新公司加强应收款项的管理

,

根据合同收回了应收款项

,

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本

公司的会计政策

,

坏账损失转回

84.27

万元。

(3)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测试

①

下属子公司树脂公司将固定资产按主要产品树脂、烧碱、钾碱、其他氯产品分为不同的资产组

,

对各

资产组测算出的未来

5

年产生的预计现金流入现值金额大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

由于与

2014

年相比经济环

境、市场行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

因此

2015

年度无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②

下属岷江电化公司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

,

固定资产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③

下属金路高新材料公司近期获利且根据未来市场情况判断

,

不存在减值迹象。

3.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

,

金路集团对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核算正确、对比的市场价格合理、减值测试过程合理、减值

测试结果合理

,

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8.

你公司年报“其他应收款”部分披露应收阿坝州硅业协会及什邡圣地亚化工有限公司往来款

,

请

详细说明相关往来款发生原因、发生时间以及最新进展情况。

回复

:

金路集团下属子公司岷江电化公司应收阿坝州硅业协会款项

1,188,550.00

元

,

款项支付时间为

2015

年

3

月。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北川县墩上乡桥梁老桥梁经专家鉴定为三级危桥

,

大车不能通行

,

为保证茂县工业

园区的企业不因为道路的限制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

降低运输费用

,

促进工业园区各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

,

经阿坝州硅业协会与工业园区各个企业协商一致

,

分别借款阿坝州硅业协会给用于新建北川县墩上乡桥梁

,

合同约定岷江电化公司借款

2,000,000.00

元

,

该桥梁等待政府规划下拨款项后再由硅业协会协调归还给各企

业。目前北川县墩上乡桥梁已初步修建完成

,

预计

2016

年下半年该桥可投入运行。

2.

金路集团下属子公司岷江电化公司应收什邡圣地亚化工有限公司款项

480,000.00

元

,

款项支付时间分

别为

2013

年

7

月

150,000.00

元和

2013

年

8

月

330,000.00

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岷江电化公司向什邡圣地亚化工

有限公司暂支付的往来款。目前

,

岷江电化公司已正在积极办理该应收款项清理清收事宜

,

预计在

2016

年下

半年能了清该往来款。

问题

9.

你公司年报“固定资产”部分披露“树脂公司青年公寓”、“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房屋”尚未办妥

产权证书

,

请详细披露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目前是否属于使用状态

,

以及未办理产权

证书的原因。

回复

:1.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房屋相关情况

:

截止

2015

年末

,

岷江电化公司尚未办妥产权证的账面价值为

1466.16

万元

,

于

2012

年投入运行

,

目前正在

使用。尚未办妥产权证的主要原因是该房屋的审计结算工作

2015

年末才基本完成

,

目前公司工程部门正在

进行该项目的全面验收准备工作

,

预计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验收

,

之后去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房屋产

权证工作

,

力争

2017

年上半年完成房屋产权证的办证工作。

2.

树脂公司的青年公寓相关情况

:

截止

2015

年末

,

树脂公司尚未办妥产权证的账面价值为

835.37

万元

,

于

2012

年投入运行

,

目前正在使用

,

树

脂公司相关部门正在办理“青年公寓”房产证相关手续

,

涉及的政府部门多

,

要求也非常严格

,

程序流程繁琐

,

需要补充的相关资料较多

,

预计在

2016

年下半年能办理完成“青年公寓”房产证。

问题

10.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5

年修订

)

》的要求

,

请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部分补充披露

:

你公司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主

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内容

,

并重点突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变化

,

以及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回复

:

公司为氯碱化工企业

,

主导产品为

PVC

树脂和烧碱

,

报告期

,

公司主要从事

PVC

树脂与烧碱的生产与

销售。

PVC

树脂作为基础化工原料

,

广泛运用于建筑、包装、电力电缆等行业

,

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经过

多年的积累和发展

,

目前

,

公司生产规模居于同行业中等水平

,

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品牌价值

等处于行业中等以上水平

,

公司主导产品

PVC

树脂拥有较好的品牌优势。

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为

:

在生产经营方面

,

紧跟市场行情

,

结合装置能力及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生产经营

计划

,

强化量本利分析

,

最大限度实现了装置平稳经济运行

;

销售方面

:

公司拥有自身独立、完善的营销渠道

,

建

立了稳定可靠的客户网络

,

继续采取以“直销为主

,

经销商为辅”的销售模式

;

采购方面

:

继续实行大宗物资集

中采购

,

优化供应链、资金统筹管理

,

有效降低了物资采购成本。

报告期

,

公司一方面

,

不断强化内部控制

,

从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上规范公司运营流程

,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

,

另一方面

,

转让了三家子公司股权及部分存量资产

,

优化整合了内部产业

,

盘活了公司存量资产

,

实现了收

益

,

同时第三墙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

使得利润有所增长

,

最终实现扭亏为盈

,

为公司未来发展赢得了时机。

氯碱行业属于周期性较强的行业

,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

近年来

,

氯碱行业产能过剩不断加剧

,

下游需

求增长缓慢

,

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

无资源优势的氯碱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和生存压力

,

但随着国内

宏观经济的企稳

,

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的

PVC

树脂未来市场仍有一定增长空间

,

广泛寻求与下游企业开展研发

合作

,

对产品进行升级优化

,

寻求差异化竞争是氯碱企业未来突破的方向。公司将继续强化生产过程控制

,

加

大节能降耗管理力度

,

降低生产成本

,

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工艺以及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等方式优化产品、产

业结构

,

力争形成比较优势

,

谋求公司稳定和持续发展。

问题

11.

你公司年报“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部分

,

请补充披露相关董监高的任

职期间。

回复

:

报告期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任职终止日期

刘江东 董事长

／

总裁

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任职总裁）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任职董事长）

彭 朗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

董秘

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任职董秘）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任职董事）

董剑锋 董事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刘祥彬 董事

／

副总裁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吴让飞 董事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刘坤 董事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张奉军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张宗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范自力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赵明发 监事局主席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廖昌斌 监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陈 琪 监事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杨海洋 监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曹鑫明 监事

２０１４－０４－１１

肖 英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魏仁才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０８－１７

刘汉东 总裁助理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张振亚 总裁助理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张昌德 董事长

２０１３－０８－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杨寿军 董事

／

总裁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任职总裁）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任职董事）

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辞职总裁）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辞职董事）

刘德山 董事

２０１３－０８－３０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谭微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刘枫 董事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牟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李余利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

伍小泉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０４－１１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刘邦洪 董秘

／

总裁助理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任职董秘）

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任职总裁助理）

２０１５－０９－０５

（辞职董秘

／

总裁助理）

五、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申请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

,

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停牌一天

,2016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

证

券简称由“

*ST

金路”变更为“金路集团”

,

证券代码

000510

保持不变

,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更为

10%;

六、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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